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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會有「一國兩制」？

為甚麼會有「基本法」？

一切要從中國近代史講起



近代中國，直至1949年10月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

•1840-1909年與西方列強共簽訂41條喪權辱國的條約

•「國恥紀念日比民間節日還要多」



中英《南京條約》主要內容

•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地為通商口岸；

•英商進出口貨稅需協定；

•廢除公行制度。



1840年4月，英國議會以中國禁煙為借口通過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發動
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簽訂中國
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該條約嚴重侵害了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中國人民從此走上反抗列強侵略、探索救國方略的道路。

圖為《南京條約》簽訂場景的舊照



西方列強侵華主要戰爭表

主要侵華戰爭 戰爭起止時間 發動戰爭的國家

鴉片戰爭 1840年6月-1842年8月 英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1860年10月 英國 法國

中法戰爭 1883年12月-1885年6月 法國

中日甲午戰爭 1894年7月-1895年4月 日本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1900年6月-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



主要賠款簡表

簽約時間 締約國 條約名稱 賠款數額

1842年8月 英國 《南京條約》 2100萬銀元

1858年11月 美國 《賠償美商民損失專約》 50萬兩白銀

1860年10月 英國 《北京條約》 800萬兩白銀

1860年10月 法國 《北京條約》 800萬兩白銀

1881年2月 俄國 《改訂條約》（《伊犁條約》） 900萬盧布（約折白銀500萬兩）

1895年4月 日本 《馬關條約》 2億兩白銀

1895年11月 日本 《遼南京條約》 3000萬兩白銀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
意 奧 荷 比 西

《辛丑條約》
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本息合
計白銀9.8億兩

1905年11月 德國
《膠（州）高（密）
撤兵善後條款》

40萬銀元

1906年4月 英國
《續訂藏印條約》
附《拉薩條約》

750萬盧比銀，後減為250萬盧比銀，
（折白銀120餘萬兩）



主要不平等條約簡表

締約國 簽約時間 條約名稱

英國

1842年8月 《南京條約》

1843年10月 《虎門條約》

1845年11月 《上海租地章程》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860年10月 《北京條約》

1876年9月 《煙臺條約》

1893年12月 《藏印條款》

1898年6月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8年7月 《訂租威海衛專條》

1902年9月 《續議通商行船條約》

1906年4月 《續訂藏印條約》附《拉薩條約》

美國

1844年7月 《望廈條約》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903年10月 《通商行船續訂條約》



締約國 簽約時間 條約名稱

英國

1842年8月 《南京條約》

1843年10月 《虎門條約》

1845年11月 《上海租地章程》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860年10月 《北京條約》

1876年9月 《煙臺條約》

1893年12月 《藏印條款》

1898年6月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8年7月 《訂租威海衛專條》

1902年9月 《續議通商行船條約》

1906年4月 《續訂藏印條約》附《拉薩條約》

美國
1844年7月 《望廈條約》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903年10月 《通商行船續訂條約》

法國

1844年10月 《黃埔條約》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860年10月 《北京條約》

1885年6月 《中法新約》

1895年6月 《續議商務專條附章》

1899年11月 《廣州灣租借條約》

締約國 簽約時間 條約名稱

俄國

1851年8月 《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

1858年5月 《璦琿條約》

1858年6月 《天津條約》

1860年11月 《北京條約》

1862年3月 《陸路通商章程》

1864年10月 《勘分⻄北界約記》

1881年2月 《改訂條約》（《伊犁條約》）
與《改訂陸路通商章程》

1896年6月 《中俄密約》

1896年9月 《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

1898年3月 《旅大租地條約》

1898年5月 《續訂旅大租地條約》

德國
1861年9月 《通商條約》

1898年3月 《膠澳租界條約》

1900年3月 《山東華德礦物公司章程》

日本

1874年10月 《北京專條》

1895年4月 《馬關條約》

1896年7月 《通商行船條約》

1903年10月 《通商行船續約》

1905年12月 《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

1909年9月 《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和
《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

英美俄日法德
意奧荷比⻄ 1901年9月 《辛丑條約》

主要不平等條約簡表





香港回歸的歷史背景

Ø1840年，清政府自鴉片戰爭戰敗後，在英國迫使下簽訂三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1842）

―北京條約（1860）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

Ø辛亥革命後的各屆政府均不承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

Ø1949年新中國成立，由於國際關係敏感而暫時不收回香港，因香港在中國
對外關係和經濟建設上有戰略性地位。

Ø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成為國際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權，
同時承認香港問題是中國主權內的問題，在條件成熟時，中國會用適當的方
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



Ø1978-1982：中央政府制定「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方針。

Ø1982年，國家修改憲法，加入第三十一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Ø1984年12月19日經過兩年外交談判，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Ø1985-1990年草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於1990年4月4日通過。

Ø1993年7月16日成立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的預備委員會。

Ø1996年1月26日成立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

Ø1997年7月1日，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香港回歸的歷史背景



第一章

《基本法》的原則及精神



香港《基本法》序言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一九
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從而實現
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
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
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
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基本法最主要的精神

•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保持領土完整，國家安全。

•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為甚麼要有「一國兩制」？

1982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以解決台、港、澳歷史遺留下來
的問題。

1. 維護國家主權；保持領土完整。

2. 為保持台港澳三地繁榮穩定。

3. 避免建立已久的不同制席及生活方式因統一而被連根拔起，損害民
眾利益。

4. 因此，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制度，即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而在台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基本法內容

序言

第一章 總則 11條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12條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19條

第四章 政治體制
行政、立法、司法、公務人員等

62條

第五章 經濟 31條

第六章 教、科、文、衛、宗教 14條

第七章 對外事務 8條

第八章 本法解釋和修改 2條

第九章 附件一、二、三 1條

160條



第二章

《基本法》體現“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兩制內涵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不是聯邦制或邦聯制）

﹝S.1, S.2, S.12﹞

•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

•香港是「高度自治」，而不是「自治」



「高度自治」的體現

1. 由香港永久性居民﹝S.24﹞組成行政、立法機關，中央不派人直接管
治特區﹝S.3﹞。

2.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S.5﹞。

3. 保護私有財產﹝S.6﹞。

4. 自然資源的管理和收入歸特區，不向中央上繳稅﹝S.7及S.106（2）﹞。

5. 除中文外，英文也是正式語文﹝S.9﹞。

6. 社會、經濟、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政策和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的制度，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S.11﹞。



7. 保留原有法律、即普通法等。

8. 有獨立的司法和終審權﹝S.19﹞。

9. 自行立法﹝S.17﹞。

10. 無兵役，不付軍餉，駐軍亦要遵守香港法律﹝S.14（4）﹞。

11. 自行出入境的管制﹝S.154﹞，自設海關﹝S.116﹞。

12. 按《基本法》第七章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包括：參加國際組織或協議
﹝S.151，S.152﹞

13. 自行發鈔，財政獨立，不管制外匯﹝S.106，S.111及S.112﹞

14. 單獨的關稅地區﹝S.116﹞

「高度自治」的體現



第三章

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此部分內容由譚惠珠女士提供)



v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



v中央與香港特區是一個授權和被授權、領導和被
領導、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以下基本法條文清
楚説明了這一點：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第2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2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事務。（第16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第17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19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
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第20條）



v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行政立法相
互制衡、相互配合、司法獨立

§ 從基本法的規定的寫法來看，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包括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中央還可以再授予的其他權力。

§ 這些權力授予的對象是香港特區，不是香港特區的某個機關和機構，香港特區在
獲得這些高度自治授權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由哪個具體的機構來執行哪項具
體的授權，例如行政管理權主要由特首和行政機關行使，司法權由法院行使，終
審權只能由終審法院行使；但有些權力是不同機構相互合作行使的，例如立法機
關制定通過法律後，特首要簽署才能生效。

§ 這麼複雜的行使授權的安排，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而是“三權分置”，
所以特區按照基本法的規 定就是行政主導，權力分置不同機關，行政立法相互
配合、相互制衡，司法獨立。



v香港不擁有所謂的“剩餘權力”

§ 香港是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從權力的來源看，是自上而下，香港本身沒
有固有的權力，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

§ 根據基本法第20條，中央還可以再授予香港特區其他的權力，例如2006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曾經作出決定，授權香港特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查驗區和深圳灣大
橋橋面深圳段行使管轄權，既然中央可以再次授予香港不享有的權力，那麽即
使有“剩餘權力”，也是在中央，不在香港特區。

§ 基本法未規定的事項要由中央決定，也説明了香港不擁有“剩餘權力”。例如，
2019年7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勢，決定將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但真空期立法機關如何運作問題，香港自己無權決定，
需要請求中央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
履行職責的決定》，規定2020年9月30日後，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
於一年，直至第七屆立法會 任期開始為止。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後，任期仍
為四年。



第四章

體現“一國內涵”，兼論

中央全面管治權及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及管治權（序言，S2）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序言，S1）

§中央政府的授權是一切管治香港權力的來源（S2），
因此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

§主權屬於國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行
使國家立法權，其常設機構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國務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

§香港的所有權力全部來源於中央政府，沒有所謂“剩
餘權力”



憲法規定的中央國家機構簡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家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 中央軍事
委員會

各部、委員會及各直屬機構

國家監察
委員會



1) 對特別行政區的創制權（根據憲法31條）

2) 對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織權（預委會、籌委會）

3) 委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S.45，S.48，附件一）

4) 終審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要向人大常委會備案（S.90（2）

5) 香港立法會訂立法律時要向人大常委會備案（S.17）

憲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特區行使的權力



6) 《基本法》的解釋權及修改權在中央（S.158，S.159）

7) 中央政府可向特區政府長官發出指令權

8) 外交事務屬中央管治（已授權給特區政府的除外）（S.13）

9) 國防事務屬中央管治（S.14）

10)由中央決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全國性法律；宣佈特別行政區進

入戰爭或緊急狀態（S.18）

憲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特區行使的權力



v中央對行政管理權的領導和監督

Ø 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委任

(第45條、附件一(一)、第48條)。

Ø 特首依照基本法對中央和香港特區負責

(第43條)，特首每年定期向中央述職。

Ø 特首要執行中央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

發出的指令(第48(8)條)。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Ø 行政長官雙負責制。根據基本法第43（2）條：

“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行政長官的負責對象有兩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所以行政長官問責

不只是向特區，也要向中央政府。這是基本法對其的法定要求。

Ø 行政長官的雙代表身份。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基本法第60

條），但他/她不僅是行政機關的首長，代表行政機關；行政長官根據基

本法第43（1）條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v中央對立法權的監督

Ø 香港立法會訂立的法律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對涉及基本法中央權

力條款的立法要進行審查並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發回(第17條)。

Ø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第

18(2)(3)條)。

Ø 香港回歸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原有法律進行審查，除與基本法抵

觸外，予以保留作爲香港特區的法律；之後再發現有法律抵觸基本法，

依據基本法規定的程序予以修改或停止適用(第8條和第160條)。

25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v中央對司法權的監督

Ø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第90(2)條)。

Ø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和授權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

Ø 我國法律解釋權被授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第67(4)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其中一項職權是“解釋法律”。基本法作為一個全國性法律，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當然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Ø 根據《立法法》第45條，需要對法律進行解釋的情況有兩種：

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

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

這兩種情況都不是改變原有的法律規定，只是找出法律的原意。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Ø 《基本法》根據“一國兩制”的具體情況，除再次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擁有解釋權 之外，對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作出了授權。第158條規定：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
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

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回歸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五次釋法, 它們是：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第一次

1999年6月26日對基本法第
22(4)條和第24(2)(3)條釋法，
關於居留權問題，因吳嘉玲
案( FACV 14/1998)引發，由
特區政府提請。



第二次

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七)和附件二(三)的解釋，明確了政制發
展的五部曲程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自行解釋。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第三次：

2005年4月27日對基本法第53(2)

條解釋，明確特首繼任只是剩餘

的任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自行

釋法。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第四次：

2011年8月26日對基本法第13(1)條
和第19條釋法，明確特區要跟從中
央人民政府確立的國家豁免規則和
政策，因剛果(金)案引發
(FACV5/2010)，由特區終審法院提
請釋法。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第五次

2016年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解釋，關於公職人員宣誓就職的規範和程序問
題，因第六届立法會部分議的宣誓方式和內容不能體現宣誓人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自行釋法。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釋法内容包括：

1. 第104條規定的宣誓同時也是參選和就任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2. 宣誓必須符合法定程序、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公職人員不嚴肅真誠宣誓或遵守其誓言則喪失資

格和職位。

2. 宣誓是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違反誓言須承擔法律責任。

4. 2020年11月11日人大常委會決定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v外交由中央負責管理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

負責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

的外交事務的機構——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駐港公署的職責包括:

1.協調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事宜；協調處理國

際組織和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辦事機構問題；協調處理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事宜。

2.處理有關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協助辦理須由中央人民

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外國談判締結的雙邊協定的有關事宜。

3.協調處理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的

有關事宜。

4.承辦外國國家航空器和外國軍艦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有關事宜。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v防務由中央負責管理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根據《基本法》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區防務。中央人民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駐港部隊）負責駐守香港，執行有關的工作。駐港部隊隸屬中

央軍委，由海、陸、空三軍組成，以體現國家對香港海、陸、空的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

中明確指出，駐港部隊依法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領土完整，負責香港防務，管理軍

事設施及承辦有關的涉外軍事事宜，其軍

費由中央人民政府承擔。



v政制發展的啓動和最終決定屬於中央權力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聯合聲明》完全無寫“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最終
可以普選產生，是中央在基本法中賦予的(第45條和第68條)。

 基本法第45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68條第2款規定：“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
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最早在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
的辦法；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可以實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
的辦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作出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

Å 從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Ç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屆選

舉委員會（2011-2016）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É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2-3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

體委員半數以上支持；

Ñ 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從候選人中選出行政長官；

Ö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v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為香港事務作出決定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依據《憲法》

可以作出適當的決定，為香港的有關事務作出規定，其中包括：

1. 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授權香港特區對深圳灣口岸港

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延伸了香港特區的管轄權，方便深圳灣口

岸一地兩檢的操作。

2. 2017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

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為西九龍口岸實施内地有關的通關

邊防檢查法律提供了憲制上的基礎和授權，方便在西九龍站開展一地兩

檢運作。



v中央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 因為去年反修例風波暴露出來的種種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以及香港長期處於國家安全“不設

防”的情況，考慮到香港具體形勢，必須從國家層

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改變國家安全領域長期“不 設防”

狀況，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軌道上推進維護國

家安全制度建設，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確保香

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採取“決定+立法”的方式，分兩步予以推進。第一步，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就相關問題作出若干基本規定，同時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
關法律；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有關決定的授權，結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具體情況，制定相關
法律並決定將相關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當地公佈實施。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2020年6月30日上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第

二次全體會議以162票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同日下午，會議經表決，全票通過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決定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列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明確由香港

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實施。



v基本法的修改權在中央，基本法第159條規定：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v宣佈緊急狀態的權力在中央

中央如何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根據基本法第18(4)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

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

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第五章

《憲法》與《基本法》

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



（一）憲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二）香港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三）憲法在港適用、並具有法律效力

（四）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一）憲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1、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憲法序言寫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
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
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2、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適用於國家的全部領域。

憲法是國家主權最集中、最上位的法律體現，其效力範圍及於
國家的全部領域。



3、我國憲法是確立國家立國的基本原則和根本制度，規定國
家政治社會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

憲法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根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國家機構，國旗、國歌、國徽、首都。



4、憲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制訂其他法律的基礎和依據。

憲法

憲法其他條文 憲法第31條

刑
法

民
法
典

公
司
法

證
券
法

行
政
法

環
保
法

等 香基
港本
法

其他法律當然也包括基本法在內。形象地說，憲法和其他法律的關係就是“母法”
和“子法”的關係。憲法在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處在最高的法律地位，具有最
大權威和最高法律效力，其他法律都不得和憲法相抵觸。

（母法）

澳基
門本
法



憲法的法律地位
序言:“憲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國家的
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至上原則)

第五條: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
方性法律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上位法
與下位法)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
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
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
法律的行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組織
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
權。”(憲法的約束力)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第三十三條:

“任何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
現定的義務。”(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源自憲法)

第六十四條:

“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五分之一
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憲法反影人民的意志)

憲法的法律地位



1、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憲法
第31條制定的全國性法律。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
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因為憲法第31條規定了特別行
政區可以實行與祖國內地不同的制度，
因此在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是憲法
允許的憲制安排。

（二）香港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假如憲法不在香港實施

沒有憲法第31條便沒有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礎: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别行政區。在特

别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
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基本法序言)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2、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低於憲法。

基本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是法律，它與其他全國性法律一
樣，在全國統一實施，基本法不只是特區的法律，國家其他地方、
部門都要遵守基本法。

正因為如此，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與解釋和修改其他的全國
性法律是一致的。根據憲法第67條及基本法第158條，基本法的
解釋權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憲法第62條及基本
法第159條，基本法的修改權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基本法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在香港特區具有最高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一切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均不得抵觸基本法。（基本法
第11條）

依據基本法保留下來的香港原有法律也不可以抵觸基本法。
（基本法第8條、第160條）。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有關討論

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對於憲法在
香港特别行政區的效力問题有過深入的討
論,例如:

(1) 有建議在第七稿第十一條第一款加上:”中
國憲法其他條文不應適用於香港特别行政区.”

(2) 有建議在第一款末加上:“儘管該等規定可
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其他規定相抵
觸”以及其他建議，都被否決。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1、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處在
中國的主權之下，處在中國的憲政體制之內。（基本
法序言及第1條）

2、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設立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制度的基本法是以憲法為依據而制定的（憲法
第31條），不論從法理層面還是從現實層面來看，中
國憲法應該也必須適用於香港，對香港具有約束力。

（三）憲法在香港適用、並具有法律效力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有關討論

意見認為“憲法第三十一條只規定特别行政區的設立，
並沒有授權這些特别行政區可以不依憲法其他的規定，
這會使基本法成為一越權法律。”因此，第八 (最後)稿
便是現在第十一條的條文:

“第十一條 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
港特别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
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
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
依据。”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有關討論

從起草過程得到的結論是:中國憲法作為一個
整体對香港特别行政區是有效的，但按照憲法第三
十一條的規定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憲法有關
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不适用於香港特别行
政區，但不等於全部憲法不在香港實施。



3、憲法31條允許國家的個別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回
歸後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是憲法適用的
結果。

憲法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也就不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不適用
香港。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這恰恰是憲法適用的結果。



習近平主席在1.7.2017年
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成立典禮講話

“第二，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回歸完成了香
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
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
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
度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
了法律保障。”



習近平主席在1.7.2017年
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成立典禮講話

“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把
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
機結合起來；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
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
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些都是“一國兩制
＂實踐的必要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
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



（四）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憲法是制定基本法的根據

1、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和基本法的產生是中國1982年憲法的產物。該
憲法增設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條款，即是憲法第31條。

這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根據“一國兩制”的方針，在現行憲政體
制下所換取的一項重大的憲制安排。

2、這是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依據，也是基本法制定、頒布及
實施的憲制基础（基本法序言第三段，總則第11條，均明確規定
憲法和憲法31條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3、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在中國憲制中的
法律地位，規定了中央與香港的權
力關係，授權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規定
了香港的政治體制以及在經濟、社
會、對外事務等方面的制度。所有
這些規定都是根據中國憲法和“一
國兩制”方針作出的，都是從中國
憲制體系中引伸出來的。

4、沒有憲法便無以產生香港基本法。
故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
法”。



5、有人說基本法包含和體現了
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做
出的承諾，因此該聲明也應
構成基本法的立法根據。這
種說法是錯誤的。

6、基本法的制度是中央依據維
護主權，領土完整，和香港
長期穩定繁榮的方針，並以
憲法和內地法律為根據而制
定的全國性法律。



《憲法》＋《基本法》＝ 香港的憲制基礎

1. 憲法說明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若強調憲法在全國所有地區統
一適用，是否意味香港也必須不加區別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呢？
這顯然不是的。因為憲法第31條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而基本法
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就是憲法允許國家個別地區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可以不同於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並
且用法律形式寫在基本法上。

但是，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憲法本身的內容以至憲法
適用於香港是沒有矛盾的。正因如此，全國人大在1990年通過香港
基本法時，同時通過了一個決定，確認基本法是符合憲法的。



2. 既然憲法在香港具有效力，那麼香港特區也就有義務維
護憲法的規定。一方面，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
政策是憲法的規定的，而另一方面香港特區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是在憲法授權下制定的基本法所規
定的。那麼從維護憲法出發，內地在維護內地的社會主
義制度的同時，也要維護香港特區的資本主義制度，反
之亦然。也就是說，香港特區雖然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但也要維護及尊重內地實行的主體社會主義制度，並且
應該承擔尊重憲法裡規定的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憲制義
務。

我們經常說講“兩制”的同時，也要講“一國”，就是這
個道理了。



3.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和基本法的
內容，遵循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原則，符合憲法確立的單一制國家
結構模式，與國家現行憲政體制保
持了一致和平衡。基本法符合憲法
確認的“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保
證了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
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行不悖，遵循
和體現了憲法確立的中央和地方、
授權與被授權關係，等等。脫離憲
法，基本法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排拒憲法就毁損了基本法
的根基。



4. 單一體制國家內只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效力及於全國所有
地區。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但主要針對治理香港
而制訂的全國性法律，不是也不可能取代憲法在香港的地
位和作用。從根本上看，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治理香
港的憲制基礎。

觀察香港問題不能僅僅站在香港一隅的立場，而必須同時
立足於國家的角度。

憲法就是憲法，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但要遵守和維護基
本法，也必須遵守和維護國家憲法。不能脫離憲法講基本
法，更不能只要基本法而不要憲法，否則一定會走入迷途
誤區。



香港社會要遵守基本法，也是遵守憲法，只有把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視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共同遵守，才能全面準確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在香港坊間流行的“小憲法”之說是不妥當的，因為它顯然
帶有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誤解，沒有真正體現憲法精神。



5. 長期以來香港市民談論“一國兩制”時，較多地講兩制，
較少講或不講一國；講法律，則較多地講基本法、本地法，
很少提或不提憲法。有些人找出各種理由排斥憲法在香港
的適用，把憲法和基本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似乎香港
只有基本法而不存在國家憲法，香港可以遊離於中國憲法
之外。

這裡不排除人們認識上的偏差和誤解，但也要看到有人在
拿憲法問題做文章，挑動部分港人抗拒國家的憲政體制、
抗拒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試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
治實體。



過去幾年，更有人不滿或不願承認香港回歸中國的法律事實，
幻想把香港拉回到英國殖民管治時期，甚至干脆公開鼓吹香
港獨立，在香港社會制造出極端的政治噪音及混亂，是一種
明顯的違法、違憲言行，值得人們高度警惕。

這種現象的背後，都伴隨着對中國憲法、對“一國兩制”方
針的挑戰和抗拒，試圖通過排斥憲法、否認憲法對香港的適
用效力，來達到排斥國家主權、排斥中央管治的目的。

有鑑於此，香港社會有必要重視對中國憲法的學習和了解，
藉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討論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